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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傳媒有關本港油價報導的回應

多謝閣下於4月 19 日的來信 。 在綜合油公司提供的資料後，現
就鄧家彪議員對傳媒報導有關本港車用燃油價格的提間， 回覆如下 :

(一)國際原油與成品油價格的分別

由於香港沒有煉油廠，在本地出售的車用燃油全是進口成品

油，而並非原油。成品油(如車用無鉛汽油及柴油等)是把原油經過

提煉加工等工序而製成的產品，與原泊是不同的產品，所以國際原油

價格與無鉛汽油及柴油的價格變動時間及幅度不一定相同 。 如要比較

國際油價及本地燃油價格，以新加坡離岸價(即普氏平均價)以及油

公司的石油產品進口價作為參考 ，比較適合 。

(二)本地車用燃油價格走勢

在評估本地燃油售價的調整是否跟隨車用燃油進口價的改變而

調整時，我們應考慮售價內車用燃油進口價的部分 ，而不應計及售價

內其他的組成部分(即稅項和其他營運成本) 。 當進口價下跌時，如

果稅項及其他營運成本不變 ， 零售價調整的百分比必定比人口價的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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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為低 。 相反，當進口價上升時 ， 零售價上調的百分比亦會較人口價

上升幅度為小 。 因此， 單純比較本地燃油零售價格的調整百分比與車

用燃油進口價的調整百分比 ，並不是一個適切的比較 。 此外，由於油

公司會向消費者提供各種折扣及其他不同的優惠，消費者實際要支付

的價錢，會比油站所示的售價為低，亦不盡相同 。

國際油價自 2014年中開始有顯著的波動 。 根據我們的資料分

析，本年2月車用燃油進口價格，較在2014年6月的高峰期下跌約每公

升3 . 7元(約六成) 。 在這段期間，油公司因應進口價回落而調低其

車用燃油的售價 ， 累積減幅約每公升3.7元 ， 亦即為車用燃油人口價

高峰期的六成左右(汽油高峰期進口價為2014年6月的每公升6.4 7

元)。所以，這大致上與同期的車用燃油進口價走勢相若 。 同樣地，

據我們觀察，本地燃油價格的調整大致上與同期的普氏平均價走勢相

若。

(三)油公司就報導的回應

我們將鄧議員的信函轉寄致五間油公司，要求他們就報導作出

回應 。 他們的回應總結如下 :

油公司認為在對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格進行分析時 ， 除了考慮

成品油的價格變動外，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包括國際市場的供求情

況 、 本地市場的實際情況如競爭環境、 地理位置、市場變化以及營運

成本如運輸 、地價 、 人工 、 推廣和折扣優惠等的改動 。 事實上，由於

本港地理環境關係 ， 各加油站的地理位置相近，市場競爭因而非常激

烈 。 就傳媒指出「皮爾森相關系數 」 反映本港燃油行業零售價格「高

度相關 」 的報導 ， 有油公司認為是體現了市場化及公平競爭的精粹及

結果 ， 市場參與者要留住顧客 ， 就必須時刻緊貼市場變化，維持競爭

優勢 。

油公司表示他們一直遵循法律及商業道德 ， 並設有嚴謹的內部

守則，禁止任何可能涉及反競爭行為 。 至於油公司的市場策略和價格

釐定乃因應其的客戶需要 、 產品定位 、 公司政策及發展方向 ，以及其

他商業考慮等而獨立制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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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政府的工作與監察

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，香港車用燃油的零售價， 一向是個別

油公司按商業運作原則和本身的運作成本而釐定。 油公司在釐定車用

燃油零售價時，除了考慮人口燃油的成本外，還會考慮、稅項及其他各

種營運成本(例如人工 、 運輸 、 油庫運作 、 地價等)的變化，而相關

的資料均屬於商業敏戚資料，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，政府是無權要
求油公司提供這些詳細資料 。

政府的工作，是要致力確保燃油供應可靠，維持市場開放和消

除進入市場的障礙 ， 以促進競爭;並同時提高燃油產品價格的透明

度 ，讓消費者能作出選擇 。 然而 ，政府理解車用燃油價格對市民的影

響 ， 因此政府一直監察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 ， 以及與國際油價(以新

加坡無鉛汽油和車用柴油的離岸價 ， 即普氏平均價作指標)的升跌走

勢的比較 。 當有空間時 ， 我們會敦促油公司盡快調低其零售價格 ， 以

減輕市民的負擔。

《競爭條例〉己於2015年 12 月 14 日起全面生效，競爭事務委
員會作為執行條例的獨立法定機構 ， 會適當處理有關合謀定價的事

宜 。 據了解 ， 競爭事務委員會己就油公司在燃油價格訂價有否涉及反

競爭的行為進行研究 。 我們會適當地配合競爭事務委員會在這方面的

工作。

環境局局長

(王愛娟 t吱作 代行)

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




